中国银行业协会“信贷诚信企业”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提高企业信用意识，构建良好银企关系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》、《中国银行业维权公约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中国银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受会员单位委托，组织实施“信贷诚信企业”评选活动，对符合评选条件的企业授予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称号。

第三条  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维权小组负责“信贷诚信企业”评选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协会维权部负责评选工作的日常事务。维权小组的成员为“信贷诚信企业”评审小组成员。

第四条  “信贷诚信企业”评选的原则是企业申报、会员推荐、公开审查、动态管理。

第二章  申请条件

第五条  企业申请参评“信贷诚信企业”，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(一)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

(二)资信状况良好。经会员单位评定，连续3年被评为信用等级AA级（含AA级）以上； 

     (三)与会员单位保持3年以上（含3年）的信贷关系，没有不良记录； 

(四)连续3年借款本金、利息到期偿还率为100%；

(五)积极履行借款人、担保人义务，按时向贷款行提供真实有效的各种报表，如实披露有关信息；

(六)会计师事务所连续3年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

第六条  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的评选按如下程序进行：

(一)企业申请。企业根据其与会员单位开展信贷业务的情况，愿意参评并符合参评条件的，填写《中国银行业协会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申请表》，交会员单位。在多家银行开户的企业，其申请交基本账户或主要信贷业务所在的会员单位。

(二)会员推荐。会员单位收到企业申请后，对符合评选条件的企业填写推荐意见。推荐出的企业名单及材料，由会员单位送交协会维权部。

(三)初步审查。协会维权部受理申请后，对申报材料是否齐全进行审查。申报材料不齐全的，及时通知会员单位和企业加以补充。

(四)交叉审查。对经过初步审查的企业申请，协会组织会员单位进行交叉审查。会员单位发现申报企业存在不诚信行为的，有权向协会提出否决意见，维权小组组织人员进行核实。

(五)评审。维权小组召开评审会议，对申报的信贷诚信企业进行审核和表决，审核表决实行一票否决原则。对确定为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的，提交会员大会批准。
(六)全体会员表决。会员单位对“信贷诚信企业”名单进行表决（表决可采用会议或书面形式进行），决定最终评选结果。表决按照全体会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三分之二）通过的原则执行。

(七)表彰。协会对会员大会批准的“信贷诚信企业”予以表彰。召开表彰大会，授予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称号，颁发《信贷诚信企业》荣誉证书和标牌，向社会公告。表彰情况抄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；受表彰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，同时抄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。

第七条  协会维权小组在评审过程中，必要时可向有关专家咨询，征求意见。
第四章  监督与管理

第八条  会员单位推荐信贷诚信企业，应本着鼓励优秀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不得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，推荐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评选。因推荐材料失实造成损害的，由推荐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
第九条  建立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监督制度。会员单位应对所推荐的企业进行监督，发现该企业存在不诚信行为时，应及时书面报告协会。协会建立“信贷诚信企业”档案，记录相关企业信息。

第十条  协会对“信贷诚信企业”实行动态管理。“信贷诚信企业”发生信贷违约或其他不诚信行为的，经会员单位申请，维权小组审核，撤销其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称号，收回荣誉证书和标牌，并将企业信用变化情况在银行业内进行通报。

第十一条  企业不得转让、伪造、变造“信贷诚信企业”证书和标牌。发现上述行为的，撤销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称号，取消其参评资格5年。

第十二条  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称号的有效期为两年，评选活动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，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
第十三条  “信贷诚信企业”的评审人员，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保护参评企业商业秘密不被泄露。评审人员发生泄密行为的，协会将视情节轻重，给予下列处罚：

（一）批评教育； 

（二）取消评审人员资格； 

（三）进行行业内部通报；

（四）建议评审人所在单位给予其纪律处分。

　　
第五章  附则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经中国银行业协会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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